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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永安市小陶矿石场大陶洋矿区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

发利用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方案》评审意见

为办理采矿权到期延续，永安市小陶矿石场委托中化地质矿山总

局福建地质勘查院于 2024 年 6 月编制了《永安市小陶矿石场大陶洋

矿区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

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三合一方案》）。

按照三明市自然资源局《关于矿山“三合一”方案组织评审工作

规则》的要求，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受理收件，组织四名专家组成

评审专家组，对该《三合一方案》进行评审。专家组审阅方案及有关

附件后，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会同三明市及永安市自然资源局有关人

员到矿山进行了现场踏勘，当日召开了方案现场评审会。编制单位根

据会议要求及评审专家意见，对方案进行了修改，并于 2024 年 10 月

25 日再次提交了修改稿。经评审专家确认，存在问题已修改完善。

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在评审专家审查意见基础上，经研究形成评审

意见书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位置交通

矿区位于永安市 210°方向平距约 30km 处，隶属永安市小陶镇

五一村、新寨村和三星村管辖。地理坐标：东经 117°11′02″～117°

11′45″，北纬 25°44′18″～25°44′49″。

205 国道经过小陶镇，区内约有 1km 的矿山公路与乡村路相接，

距永安火车站运距约 55km，距三明火车站运距约 105km，矿区交通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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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。

2、采矿权设置情况

（1）原矿区情况

矿山现有《采矿许可证》证号：C3504002010127120096020，采

矿权人：永安市小陶矿石场，有效期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4

月 1 日止，由永安市自然资源局颁发，矿区面积 0.2647km2，开采标

高：+450m 至+325m 标高，开采矿种：水泥用灰岩矿，露天开采，

生产规模 60 万吨/年，矿区范围由 8 个拐点坐标圈定而成，各拐点坐

标见下表：

拐点 X 坐标 Y 坐标 拐点 X 坐标 Y 坐标

A 2848832.87 39518429.42 B 2848462.87 39518959.42

C 2848402.87 39519229.43 D 2848075.87 39519603.43

E 2847866.87 39519263.44 F 2848350.87 39518956.43

G 2848452.88 39518759.42 H 2848662.88 39518419.43

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，开采标高：+450～+325m，矿区面积：0.2647km2

²根据自然资源部“自然资矿业权函[2024]28 号”关于直角坐标小数位

数保留 2 位的要求转换而形成

（2）申请的矿区范围

本次为延续申请采矿许可证，因此其矿区范围坐标、开采方式、

生产规模、面积、开采标高与原采矿许可证一致。

3、勘查开发情况

根据早期的地质资料及开采情况，2017 年 10 月，永安市小陶矿

石场委托福建省第二地质勘探大队对该矿区水泥用灰岩矿进行资源

储量核实工作。2019 年 3 月福建省第二地质勘探大队提交了《福建

省永安市大陶洋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9 年储量地质报告》；福建省国

土资源评估中心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出具了《福建省永安市大陶洋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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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9 年储量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》（闽

国土资储审明字[2019]2 号）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查明矿区范

围内水泥用石灰岩矿保有资源量（333）227 万吨。

《2023 年度矿产资源储量统计基础表（固体矿产）》及永安市自

然资源局于 2024 年 2 月出具的《福建省永安市大陶洋矿区水泥用灰

岩矿 2023 年储量年度报告审核意见书》；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

矿山保有资源量为（推断的）215.34 万吨。

开发情况：该矿开采矿种：水泥用石灰岩。

开采方式：露天开采，生产规模：60 万 t/a。

矿区自 1999 年开始开采，共 4 个采区，1 号采区、2 号采区、3

号采区于 2008 年开采结束并进行了工业场地利用或恢复治理；目前

所开采的 4 号采区，现称为东采场，位于矿区东南侧，现持有《安全

生产许可证》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取得，证号：（闽）FM 安许证字〔2022〕

G11 号，有效期自 2022 年 5 月 6 日至 2025 年 5 月 5 日。4 号采区按

照设计完成剥离工作，采场上部西侧已剥离至矿界，即+430m 标高

以上已形成终了台阶，台阶高度约 10m，平台宽度 6～8m，终了台阶

坡面角约 35°～45°；采场下部形成+415m 凿岩平台和+400m 装矿

作业平台；台阶高度 15m，台阶坡面角 45°～50°，平台宽度约 30～

35m。

矿山断续开采，正常年生产规模平均为 30 万吨，实际生产能力

未能达到 60 万 t/a（设计生产能力）。

二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

1、开采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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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矿为采矿权延续项目，矿区面积、开采标高保持不变。开采范

围控制在矿区平面范围内，开采标高：+450m～+325m。

详见“露天开采终了平面图”。

2、开采方式

采用露天开采。

3、露天开采

露天采场终了境界有关参数

序号 项目 类别 参数

1 台阶高度 15m

2 台阶坡度角
残坡积土层、风化岩层 ≤45°

新鲜岩体 ≤60°
3 安全平台宽度 5m
4 清扫平台宽度（间隔 2个安全平台设 1个清扫平台） 8m
5 最终境界帮坡角 ≤49°
6 最小工作平台宽度 不小于 40m

设+430m、+415m、+400m、+385m、+370m、+355m、+340m、

+325m 等 8 个开采台阶，最终形成露天境界：最低开采标高：+325m；

最高开采标高：+440m；最大开采高度 125m；采场最终边坡角≤49°；

最低+325m 平台长 300m×宽 30m。

露采境界内可采矿石量为 204.57 万吨，剥离量 37.88 万 m3（其

中表土剥离层 3.65 万 m3，夹石为 34.23 万 m3），剥离比 0.50 m3/ m3。

方案确定采矿回采率：95%；采矿贫化率：3%。

露天开采参数取值基本合理，回采率满足要求，境界内平均剥采

比低于经济合理剥采比。

4、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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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矿区范围查明（保有）资源储量

根据《2023 年度矿产资源储量统计基础表（固体矿产）》及永安

市自然资源局于 2024 年 2 月出具的《福建省永安市大陶洋矿区水泥

用灰岩矿 2023 年储量年度报告审核意见书》；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，矿山保有资源量为（推断的）215.34 万吨。

4.2 设计损失量

根据本矿灰岩矿体为厚大缓倾角，结合设计圈定露采境界范围，

没有设计损失量。

4.3 设计利用资源量

本矿为开采多年老矿山，资源可靠性较高，方案确定资源量全部

作为设计依据，即设计利用资源 215.34 万吨。

4.4 设计矿山可采储量

通过露采境界内的分层计算，可采矿石量为 204.57 万吨，矿山

回采率 95%。

方案确定的利用资源量及可采储量基本合理。

5、矿山产品方案、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

本矿石灰石主要作为水泥厂原料使用，矿山产品方案为石灰岩矿

原矿，主要销往周边水泥厂作为原料使用，本次产品方案质量要求为

CaO≥48%，MgO≤3%，SiO2≤5%。

矿山开采的原矿石块度要求不大于 500mm。

矿山生产规模不变仍为年产水泥用灰岩矿 60 万 t。

服务年限约 5 年。

作为已建石灰石延续矿山，产品方案、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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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。

6、开拓运输方案

矿山采用采用公路-轨汽车运输方案，矿石从采场作业面汽车直

接运水泥厂，废石运往临时转运场，或外运综合利用。

矿山开拓及运输方案合理。

7、矿山总体布置方案

7.1 办公生活区、工业场地

矿山现有办公生活区在爆破警戒线内，计划租住爆破警戒线外的

村庄居民房。

工业场地（粗破场地）位于原 2 号采区里，场地内搭建了粗破破

碎机械设备，场地较为平坦，呈狭长型，长约 80m，宽度 25-30m，

场地标高+325～+350m，占地面积约 100m2。

7.2 矿山排土场

矿山总剥离量 37.88 万 m3，其中表土剥离层 3.65 万 m3，夹石为

34.23 万 m3；设计剥离残坡积土覆盖层为 3.65 万 m3部分可用于“边

开采、边治理”所需覆土使用约 29672.5m3，其余可用于矿山各功能

区日常的场地维护，夹石可搭配矿石作为水泥原料综合利用。

今后剥离覆盖层和夹石仅经中转场再外运，临时中转场位于露采

场北侧+335m 水平平缓地段，临时中转场内现状有弃渣堆放，弃渣

堆高约 3-5m、坡度约 30-45°、占地面积约 450 ㎡。不新设排土场，

原排土场恢复治理后不再使用。

矿山道路：矿山开采形成的矿山公路与村道连接，采场内已开拓

至采场上部+415m 标高，路面宽 4m，开挖边坡高 1～4m，局部可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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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m，坡度 45～70°，局部内侧设置了简易排水沟，路面以土质简易

路面为主。方案确定继续利用现有矿山运输道路，按三级道路标准对

部分运输道路进行修整，路面主要以土质简易路面为主，局部铺设水

泥，道路内侧设置了 C15 混凝土排水沟，矿山出口附近设置了沉砂

池。

各功能区布局总体可行，矿山总平面布置方案基本可以满足现场

使用需求。

8、选矿

矿山不设置选矿厂，产品方案为原矿。

9、资源综合利用

矿山总剥离量 37.88 万 m3，其中表土剥离层 3.65 万 m3，夹石为

34.23 万 m3；设计剥离残坡积土覆盖层为 3.65 万 m3部分可用于“边

开采、边治理”所需覆土使用约 29672.5m³，其余堆存于排土场，可

用于矿山各功能区日常的场地维护，矿山开采产生的夹石需在县级以

上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有偿化处置后，综合利用。因此，废石土综

合利用率 100%。

资源综合利用率基本满足有关规定要求。

10、防排水方案

本矿山坡露天开采，采场防水采用在采场外开挖防截水沟方式，

将雨水截住排到采场周边，采场内水引入采场外截水沟或地沉淀池

内，经沉淀后达标排放。

11、安全生产

矿山下阶段应按相关规定要求做好安全设施的设计，并经生产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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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主管部门的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。

三、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

1、原地质环境保护方案执行情况

矿山原“三合一”方案由永安市小陶矿石场于 2019 年 10 月编制，

2024 年 3 月 11 日，永安市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对永安市小陶矿石场

大陶洋矿区水泥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作情况进行现场

验收，专家组对各功能区分区的治理及存在问题逐条进行踏勘和评

价，并形成了验收意见。针对存在问题，永安市小陶矿石场及时进行

了整改。2024 年 4 月 22 日，永安市自然资源局出具了《关于永安市

小陶矿石场大陶洋矿区水泥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情况的

核实意见》（附件 4），确认矿山已整改到位，同意通过阶段性验收。

矿山根据原治理方案共投入资金 22.84 万元。

2、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

矿山开采活动现状造成的地质灾害影响评估为较严重，对矿山含

水层的影响较轻，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较轻，对矿区土地资

源的影响较轻，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较轻。

根据矿山建设情况，预测今后矿山继续进行开采可能引发或加剧

的地质灾害影响评估为较严重，对矿区及周边地下含水层的破坏影响

较轻，对矿山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评估为较严重，对土地资源的影响

评估为严重。

3、矿区周边敏感目标及影响

根据现场勘查，矿区周边敏感目标主要为：大陶电站、文川溪支

流、武警部队和民房、永久基本农田及高压输电线。方案分析矿山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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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目标有一定距离，继续开采不会造成不良影响。

4、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

损毁土地主有露采场、排土场、工业场地、办公室生活区及矿山公

路。占用土地类型为：乔木林地、其他草地、采矿用地和道路，现有

破坏土地总面积为 56760m2。

矿区未来的工程活动造成对土地的破坏主要形式是露采场开采

挖损、矿山公路的挖损与压占对土地的占用，预计新增破坏面积约

61570m2，本矿山最终破坏土地总面积约为 118330m2。

方案对以上评估结果基本合理。在做好相应防护措施后，矿山未

来开采不会对上述敏感目标产生不良影响，但矿山企业仍应加强监

测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以上评估基本合理，可作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的依

据。

四、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

1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

方案采用工程技术措施、生物和化学措施，对矿山现有工程及

开采、闭坑不同时期的工程情况进行了恢复治理。主要有设水沟、排

土场拦挡、边坡处理、在露采场周边设置带铁丝的警示牌围栏、监测

等措施及时进行有效的防护。对需要复垦的土地要进行复垦，复垦后

恢复植被和生态维护等。

2、土地复垦

通过各单元适宜性评价为宜草宜林、按照周边的种植条件以及水

源，工业场地及露采场复垦为林地、果园。复垦主要限制因素为土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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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，在土地复垦工程中可以通过覆盖表土、增施有机肥等手段进行

改良。本矿最终压占或破坏土地总面积约为 118330m2，复垦责任范

围面积为 111525 ㎡，面积约 6805 ㎡的值班室和矿山公路不复垦，复

垦率 94.25%。

3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部署

本方案露天采场复垦方向为果园和乔木林地，治理面积 89735

㎡，修建混凝土截排水沟，覆土整治及植被绿化等，随矿山开采逐步

治理。

工业场地（含工具房、配电房，治理面积 16720 ㎡），闭矿后对

该区域内的地表建（构）筑物进行拆除，并覆土整治及植被绿化。

排土场（治理面积 5280 ㎡）部分区域植被已自然恢复，针对排

土场现在存在的问题，拟在山坳拗口处设置一座拦渣坝，拦渣坝下游

处设置一座三级沉淀池等。

监测监控、警示牌等按方案要求设置。

4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投资估算

本项目估算静态总投资 426.16 万元；动态总投资 453.13 万元。

其中工程施工费 337.19 万元，其他费用 52.63 万元，监测与管护费

16.11 万元，基本预备费 20.23 万元，价差预备费 26.97 万元。

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措施选择得当，工程部署与进度安

排基本合理。

五、建议

1、本矿为延续矿山，生产服务年限仅 5 年，建议今后加强对周

边和深部资源的勘探，适当调整矿区范围，合理的利用资源量，以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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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长服务年限。

2、建议在后续开采设计阶段加强边坡治理和安全管理。

3、矿山公路后续拟留作林业公路使用，矿山闭矿后采矿权人应

与林业部门签署移交手续。

六、评审结论

经评审，由中化地质矿山总局福建地质勘查院于 2024 年 10 月编

制了《永安市小陶矿石场大陶洋矿区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

用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方案》，基本符合福建省自然资源

厅《福建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“三合

一”方案编制大纲及说明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0〕63 号）的要求，同

意予以通过，可作为本次延续办理采矿权登记的要件之一。

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

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

编制单位已根据会议要求及评审专家意见修改到位。

2024 年 10 月 26 日

附件《福建省永安市大陶洋矿区水泥用灰岩矿“三合一”方案》

评审专家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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